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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产品认证基本要求

总要求

1、申请认证的对象是界定清晰、所有权和经营权明确的农业生产单元、加工单元；

2、有机产品生产或/和加工场所应远离城区、工矿区、交通主干线、工业污染源、生活垃圾场等；

在生产、加工、包装、贮运、销售过程中不使用转基因技术和离子辐射技术及其产品；

3、从常规产品生产体系过渡到有机产品生产体系应实施相应的转换期；

4、按有机产品国家标准 GB/T 19630-2019 的要求建立有机产品生产和/或加工技术体系和质量管

理体系；

5、在既生产和/或加工有机产品、也生产和/或加工常规产品（非有机产品）的情况下，应建立平

行生产管理体系，以保持有机产品生产和/或加工的有机完整性；

6、申请者对于相关的合作方应签订协议，在为满足整个生产链的有机完整性而需要进行检查时，

相关的合作方保证接受 ACC的检查；

7、接受 ACC派出的检查员开展现场检查工作。

一、有机产品生产认证的基本要求

1、生产基地在最近 3年内未使用过国家有机产品标准 GB/T 19630-2019规定的禁用物质；

2、种子使用前没有使用任何禁用物质处理，禁止使用任何转基因的种子和种苗；

3、生产基地应建立长期的土壤培肥、植物保护、作物轮作和畜禽养殖计划；

4、生产基地无明显水土流失、风蚀及其他环境问题；

5、作物在收获、清洁、干燥、贮存和运输过程中不受到污染。

二、有机产品加工认证的基本要求

1、原料必须是已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野生（天然）产品或认证机构许可使用的原料；

2、上述原料在最终产品中所占的重量比或体积比不得少于 95% ；

3、只允许使用天然的调料、色素和香料等辅助原料和 GB/T 19630-2019中允许使用的物质，禁止

使用人工合成的色素、香料和添加剂等；

4、有机产品在加工、贮存、运输和销售过程中不受到污染。

三、认证依据

GB/T19630-2019《有机产品 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是 ACC评定有机生产、加工过

程符合性的依据。

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是判定产品安全质量符合性的依据，采标顺序首先是国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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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其次是行业标准，再次是地方标准。如果国家标准不适用（如标准过于陈旧），则采用行业标准。

如果认证的产品没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企业标准也可作为判定依据，但需先将该企业标准转化

为 ACC对该产品的质量技术要求，在没有发布相应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之前，作为 ACC判定产品

符合性的依据。

四、判定规则

有机产品认证符合性判定主要由生产过程符合性判定和产品安全质量符合性判定组成，二者具有

同等的重要性。产品常规质量符合性在有机认证符合性判定中不作特别要求，但必须符合产品执行标

准的要求。

生产过程符合性判定主要针对检查员对生产和加工现场实地检查的报告及相关资料，对照

GB/T19630-2019《有机产品 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的要求进行。

产品安全质量符合性判定：针对有资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有效检测报告对照相应产品标准的安全指

标进行。

判定规则如下：

结论 生产和加工过程符合性 产品安全质量符合性

拒绝颁证
出现严重不符合项：确凿证据表明使用了禁用物质、

基因改造产品且有意隐瞒并不愿改正。
实测值 > 标准值

颁

证

有机转换

停止使用禁用物质、按有机方式生产 1年以上。

仍在使用或停止使用禁用物质不到 1 年，但愿意按

有机方式生产的。

实测值 ≤ 标准值

有机

没有严重不符合项，原则上符合标准。

对一般不符合项验证纠正有效、或制定了纠正措施

和计划并承诺实施。

 农残实测值不得检出；

 有害重金属、微生物等

其它安全质量指标≤
标准值

五、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等同采用国家认监委 CNCA-N-009《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